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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作業要點係依學術機構運作 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第 3挑規定辦理。 

無 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校各單位欲購買毒性化學物質

（以下簡稱毒化物）前，應先填報「輔仁

大學毒性化學物質請購同意書」（附件

一），經單位主管及院長核章後，送環境保

護與安全衛生中心（以下簡稱環安衛中心）

核備，此同意書應保存三年，申購使用流

程圖詳如附件二。 

    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參閱環安衛中   

心網頁公告。 

第一條  本校各單位欲購買毒性化學物

質（以下簡稱毒化物）前，應先填報「輔

仁大學毒性化學物質請購同意書」（附

件一），經單位主管及院長核章後，送

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中心（以下簡稱環

安衛中心）核備，此同意書應保存三

年，申購使用流程圖詳如附件二。 

  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參閱環安衛中心

網頁公告。 

條項修正。 

 

第三條 各單位使用毒化物應逐次填「毒性 

    化學物質運作紀錄紀錄表」（附件三）， 

    於每年 1月 31日、4 月 30日、7月 31 

    日、10月 31日前，由各單位毒化物管理 

    人彙整後，向環安衛中心申報，該表應 

    於各運作場所 保存三年備查。 

    上述紀錄表得以書面或電子檔案方式保 

    存。 

第二條 各單位使用毒化物應逐次填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紀錄表」（附 

    件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由各單位毒化物管理人彙整後，向環 

    安衛中心申報，該表應於各運作場所 

    保存三年備查。 

1.條項修正。 

2.新增明定採網路傳

輸申報毒化物運作紀

錄之日期，頻率改為季

申報。 

3.明定紀錄表保存方

式。 

第四條 各單位應維持毒化物其容器、包裝上

之標示內容清晰、完整，並依規定上鎖管

理，並將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放置於

運作場所中明顯易取得之處，且應每三年

檢討物質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並更新

之。 

     前項容器之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

僅標示名稱、危害圖式及警示語。     

第三條 各單位應維持毒化物其容器、包

裝上之標示內容清晰、完整，並依規定

上鎖管理，並將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

放置於運作場所中明顯易取得之處，且

應每三年檢討物質安全資料表內容之

正確性並更新之。 

1.條項修正。 

2.新增明定小型容器

標示方法。 

第五條 各單位如有製造、購買、使用、儲存

毒性 

  化學物質，應先經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 

  管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環安衛中心向 

  主管機關申請審查，核發許可證或核可文 

  件後，並副知教育部，始可運作該物質。  

  各單位未經許可不得將毒性化學物質販賣

或轉讓。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停止運作期

間超過六個月者，使用單位得將所剩毒性

化學物質列冊向環安衛中心申請同意後，

由環安衛中心依下列方式處理之： 

一、退回原製造或販賣者。 

二、販賣或轉讓他人。 

三、依廢棄物清理有關法規規定處置。  

第四條 各單位如有製造，輸入毒性化學 

    物質，應先經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 

    管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環安衛中 

    心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核發許可證 

    或核可文件後，並副知教育部，始可 

    運作該物質。  

    各單位未經許可不得將毒性化學物 

    質販賣或轉讓。 

1.條項修正。 

2.修正運作行為，本校

無製造毒化物之行

為，且輸入係指從國外

輸入國內之運作行為。 

3.因應各級學校於

實務上辦理毒化物

廢棄物聯合清運之

需求，需先將停止

運作之毒化學物辦

理轉讓他人，俾利

後續廢棄物集中處

理作業；亦可改善

現行學校教授等因

受聘任學校改變，

需將原有毒性化學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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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物質攜帶至新任單

位，卻因部分毒性

化學物質採購困

難，又無法辦理轉

讓，致使後續研究

工作無法持續之困

境，明定第一類至

第三類毒性化學物

質停止運作期間超

過六個月者，得將

所剩毒性化學物質

列冊報主管機關核

准後為之。 

第六條 毒性化學物質使用完畢後，應依本 

   校廢液分類標準確實分類、封存、標示、 

   點核，送暫存場暫存。 

      後續廢液處理依本校實驗室廢棄物處

理作業規範辦理。 

第五條 毒性化學物質使用完畢後，應依 

    本校廢液分類標準確實分類、封存、 

    標示、點核，送暫存場暫存。 

    後續廢液處理依本校實驗室廢棄物 

    處理作業規範辦理。 

條項修正。 

 

第七條 本要點經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 

  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要點經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 

    作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條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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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作業要點 
                                 依98學年度廢液分類標準說明會會議通過 

依 101.6.15 毒性化學物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100 年第 2 次毒性化學物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101 年第 1 次毒性化學物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101年第 2次毒性化學物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第一條  本作業要點係依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第 3條

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校各單位欲購買毒性化學物質（以下簡稱毒化物）前，應

先填報「輔仁大學毒性化學物質請購同意書」（附件一），經

單位主管及院長核章後，送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中心（以下

簡稱環安衛中心）核備，此同意書應保存三年，申購使用流

程圖詳如(附件二)。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參閱環安衛中心網

頁公告。 

第三條  各單位使用毒化物應逐次填「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紀錄表」

（附件三），於每年 1月 31日、4月 30日、7月 31日、10

月 31日前，由各單位毒化物管理人彙整後，向環安衛中心

申報，該表應於各運作場所 保存三年備查。 
          上述紀錄表得以書面或電子檔案方式保存。 

第四條、各單位應維持毒化物其容器、包裝上之標示內容清晰、

完整，並依規定上鎖管理，並將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

放置於運作場所中明顯易取得之處，且應每三年檢討物

質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並更新之。 

       前項容器之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

圖式及警示語（附件四）。 

第五條、各單位如有製造、購買、使用、儲存毒性化學物質，應先經

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環安衛中

心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核發許可證或核可文件後，並副知

教育部，始可運作該物質。  

        各單位未經許可不得將毒性化學物質販賣或轉讓。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停止運作期間超過六個月者，

使用單位得將所剩毒性化學物質列冊向環安衛中心申請同意

後，由環安衛中心依下列方式處理之： 

一、退回原製造或販賣者。 

二、販賣或轉讓他人。 

三、依廢棄物清理有關法規規定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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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毒性化學物質使用完畢後，應依本校廢液分類標準確實

分類、封存、標示、點核，送暫存場暫存。 

        後續廢液處理依本校實驗室廢棄物處理作業規範辦理。 

第七條、本要點經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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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輔仁大學毒性化學物質請購同意書 
            請購系

所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實驗場所名稱  請購人簽名  聯絡電話  

實驗場所是否備有該毒化物運作場所標示(運作場所門口標示)： □ 是，已備有    □ 否，請環安衛中心提供 

實驗場所已備有該毒化物運作之適當設施： □ 有(若無，則請備妥之後再提出請購) 

實驗場所確實逐日填寫運作紀錄表：□ 是，確實填寫    □ 否，會於一週內補齊相關紀錄 

瞭解毒化物管理法及本校毒化物運作管理相關規範並願完全遵守，並保證負擔應負之責任：□是   □否 

毒性化學物質名稱及 

（列管編號－序號） 

請購毒物 

之濃度 

請購數量 

(ml，g) 

實驗室現剩餘

總量（ml，g） 

請購理由及用途 

（請簡述實驗名稱及目的） 
備註 

      

販賣廠商名稱  
輸入/販賣（廠商）許可證字號  

聯絡電話  

□ 有提供標示(該毒化物圖式)          □無提供標示(該毒化物圖式)     □標示及 MSDS 須向廠商索取 

□ 有提供 MSDS     □無提供 MSDS      □實驗場所已備有該毒化物 MSDS，本人亦已閱讀並了解其危害性 

廢棄物

種類「」 

A.有機廢液類：1.油脂類    2.含鹵素類    3.不含鹵素類    4.其他     

B.無機廢液類：1.含重金屬    2.含氰廢液    3.含汞廢液    4.含氟廢液    5.酸鹼性廢液    6.六價鉻廢液   

C.污泥及固體類：1.可燃感染性廢液    2.不可燃感染性廢液    3.有機污泥     4.無機污泥    5.其他     

學院院長簽章/日期  單位主管核章/日期  負責老師簽名/日期  

審核意見 
□是   □否  超過管制濃度標準               □是   □否  超過全校最低管制限量 

□是   □否  本校已取得□登記備查  □運作核可之號碼，號碼為： 

審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環安衛中

心承辦人 
 

環安衛中心 

主任 
 

毒化物運作

管理委員會 
 

核准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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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毒性化學物質申購使用流程圖 

 
 

 

 

 

 

 

 

 

 

 

 

 

 

 

 

 

 

 

 

 

 

 

 

 

 

 

填寫請購同意書，並 

請系所主管、院長簽章 

環安衛中心 

向縣環保局申報使用量 

 

 

 

 

 

副知教育部 

  向廠商訂貨 

毒性化學物質標示、製備 MSDS 

使用並逐日記錄                         

毒性化學物質廢液貯存 

藥品採購 

申購毒性化學物質 

 送代處理業 

 

 

 

 

送至環安衛中心核備 

YES 

校內協調 

調度使用 

NO 

申 報 

彙整 
確實分類、封存、標示、點核 

確認本校已有核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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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性 化 學 物 質 運 作 紀 錄 紀 錄 表 

   紀錄期間  民國    年    月                      填表日期：□□年□□月□□日                       第     頁/共    頁 

物質品名：（一種毒性化學物質，一個運作場所申報

一份） 
列管編號--序號：□□□--□□  

運作人 

 （公司/機構） 

      章 

 

 

濃度(%W/W)  物質狀態   □固態□液態 □氣態 

運作人： 地址： 

 

電話：（   ） 

運作 

場所 

名稱：                           管制編號：□□□□□□□□ 負  責  人 

（代理人） 

簽     章 

 

地址： 

 

電話：（   ） 填 表 人 

簽   章 

 

許可證字號/登記文件號碼/核可文件號碼/備查文號： 

上月結餘量： 單位：□公噸 □公斤 □公克     

日期 運作行為及重量 結餘量 

毒性化學物質來源或去向之公司及

廠場名稱，及其物質之許可證字號/

登記號碼/核可號碼 

備註 

月 日 
運作

量無

變動 

製造 輸入 輸出 

販賣 

使用 

貯存 

廢棄 

其他 

重量 
公司及廠場名稱

(須先建上下游) 

許可證字號/ 

登記號碼/核可號

碼/第四類核備文

號 

使用用途代

號(使用行

為須填) 

運送聯單

編號(依

運送規定

者須填) 

備註（說

明特殊情

形） 買入 賣出 寄倉 提貨 
特殊情形(須
報請主管機
關核備) 

                   

                   

 

   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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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運作行為及重量 結餘量 

毒性化學物質來源或去向之公司及

廠場名稱，及其物質之許可證字號/

登記號碼/核可號碼 

備註 

月 日 
運作

量無

變動 

製造 輸入 輸出 

販賣 

使用 

貯存 

廢棄 

其他 

重量 
公司及廠場名稱

(須先建上下游) 

許可證字號/ 

登記號碼/核可號

碼/第四類核備文

號 

使用用途代

號(使用行

為須填) 

運送聯單

編號(依

運送規定

者須填) 

備註（說

明特殊情

形） 買入 賣出 寄倉 提貨 
特殊情形(須
報請主管機
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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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之格式 

 

 
  
名稱： 

危害成分： 

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危害防範措施： 

製造商或供應商： 

(1)名稱： 

(2)地址： 

(3)電話： 

※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物質安全資料表 

備註： 

1.危害圖式、警示語、危害警告訊息依危害物質之分類、標示要項之規定。 

2.有 2 種以上危害圖式時，依容器、包裝大小明顯標示排列之。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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